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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925 次會議 

民國 113 年 11月 7 日 

    討論事項（一） 

司法院函送「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林政務委員明

昕等協商竣事，請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請核議案。 

說明： 

  一、司法院函以，為符合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6 號判決

之意旨，並完善本法關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調

查及蒐證之必要處分所應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爰擬具

「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會銜送請立法院審

議。 

  二、案經林政務委員明昕邀集司法院、法務部、內政部、國防

部、海洋委員會等相關機關代表研商竣事，其中修正條文

第 70 條之 1、第 205 條之 3 及第 205 條之 4，由本院以

甲、乙案方式會銜。 

三、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修正條文第 70 條之 1： 

 1、甲案（司法院版）：為使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

所為強制處分之救濟程序更臻周延，明定非因過失遲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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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撤銷或變更處分之期間者，得準用相關規定，聲請

回復原狀，爰增訂本條。 

     2、乙案（本院版）：無。本法於 113 年 7 月 31 日修正公

布第 70 條之 1，其規範內容與本條規定相同，爰本修

正條文無須增訂。 

    (二)修正條文第 205 條之 2  

為完善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調查及蒐證之必要

處分所應踐行之程序，參酌憲法法庭一百十一年憲判字

第十六號判決意旨，明定對於可能損害身體健康及人性

尊嚴之非侵入方式強制採尿處分，以報請檢察官許可為

原則，逕行採取為例外，並增訂逕行採取處分之事後審

查程序，兼顧有效取證及人權保障。 

    (三)修正條文第 205 條之 3 

     1、甲案（司法院版）：明定許可書應記載之事項、送交對

象及逾期之效果。 

     2、乙案（本院版）：考量本修正條文之許可書，與本法第

204 條之 1 之許可書同屬鑑定許可書，其內容與執行方

式一致，為避免實務運作混淆，致生證據能力之爭議，

爰參酌本法第 204 條之 1 及第 204 條之 2 規定，於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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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許可書由檢察官簽名，並於第 3 項明定檢察事務

官、司法警察（官）依修正條文第 205 條之 2 第 2 項前

段採取尿液時，應出示許可書及可證明其身分之文件。 

    (四)修正條文第 205 條之 4 

     1、甲案（司法院版）：為保障受採取人之權益，明定對於

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逕行採取處分之救濟程

序。 

     2、乙案（本院版）：考量第 418 條第 1 項係對於第 416 條

之聲請所為裁定不得抗告之規定，因得否抗告屬救濟之

重要事項，並參酌本法第 245 條之 1 規定之體例，爰增

訂第 4 項，明定對於第 1 項之裁定，不得抗告。第 3 項

所定準用「第四百十八條」配合修正為「第四百十八條

第二項」。 

四、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與司法院會

銜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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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本法）自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制定公布，並自

同年九月一日施行以來，歷經數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十

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為完善本法關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調查及

蒐證之必要處分所應踐行之正當法律程序，以符合憲法法庭一百十一年

憲判字第十六號判決意旨，有增修相關規範之必要，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使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所為強制處分之救濟程序更臻周延，

明定非因過失遲誤聲請撤銷或變更處分之期間者，得準用相關規定，

聲請回復原狀。（修正條文第七十條之一） 

(行政院有不同意見) 

二、為完善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調查及蒐證之必要處分所應踐行

之程序，參酌憲法法庭一百十一年憲判字第十六號判決意旨，明定對

於可能損害身體健康及人性尊嚴之非侵入方式強制採尿處分，以報

請檢察官許可為原則，逕行採取為例外，並增訂逕行採取處分之事後

審查程序，兼顧有效取證及人權保障。（修正條文第二百零五條之二） 

三、明定許可書應記載之事項、送交對象及逾期之效果。（修正條文第二

百零五條之三） 

    (行政院有不同意見) 

四、為保障受採取人之權益，明定對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逕行

採取處分之救濟程序。（修正條文第二百零五條之四） 

    (行政院有不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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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甲案：司法院版） 

第七十條之一  第六十七

條至第六十九條之規

定，於遲誤聲請撤銷或

變更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處分

之期間者準用之。 

 

 

 

 

 

 

 

 

 

 

 

（乙案：行政院版） 

無 

 一、本條新增。 

二、對於檢察事務官、司

法警察（官）所為之處

分不服，依法得向該

管法院聲請撤銷或變

更者，例如依第二百

零五條之二第二項後

段規定所為之逕行採

尿處分，倘非因過失

而遲誤聲請撤銷或變

更處分之期間，應給

予聲請回復原狀之權

利，並明定準用相關

規定，以周延檢察事

務官、司法警察（官）

處分之救濟程序，爰

增訂本條。 

 

行政院意見： 

本法於一百十三年七月三

十一日修正公布第七十條

之一，其規範內容與本條

規定相同，爰本修正條文

無須增訂。 

第二百零五條之二  檢察

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

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

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

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

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得違反其意思，採取其

指紋、掌紋、腳印，予以

照相、測量身高或類似

之行為；有相當理由認

為採取毛髮、唾液、聲調

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證

第二百零五條之二  檢察

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

司法警察因調查犯罪情

形及蒐集證據之必要，

對於經拘提或逮捕到案

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

得違反犯罪嫌疑人或被

告之意思，採取其指紋、

掌紋、腳印，予以照相、

測量身高或類似之行

為；有相當理由認為採

取毛髮、唾液、尿液、聲

一、為完善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調查犯

罪及蒐證供鑑定使

用，對於經拘提或逮

捕到案之犯罪嫌疑人

或被告，以非侵入方

式採尿所應踐行之程

序，參酌憲法法庭一

百十一年憲判字第十

六號判決意旨，將現

行條文中關於採尿部

分移列修正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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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時，並得採取之。 

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有相

當理由認為採取尿液得

作為犯罪之證據，並有

鑑定之必要，對於經拘

提或逮捕到案之犯罪嫌

疑人或被告，得違反其

意思，報請檢察官許可，

以非侵入方式採取之；

於有非即時採尿，無法

有效保全證據之急迫情

況，得逕以非侵入方式

採取之。 

      前項後段逕以非侵

入方式採尿，應於採取

後二十四小時內報請檢

察官許可，檢察官認為

不應准許者，應於三日

內撤銷之。 

調或吐氣得作為犯罪之

證據時，並得採取之。 

 

項、第三項，明定檢察

事務官、司法警察

（官）為調查犯罪，蒐

集證據供鑑定使用，

得報請檢察官許可，

以非侵入方式採取犯

罪嫌疑人或被告之尿

液。例外於有非即時

採取，無法有效保全

證據之急迫情形，得

逕以非侵入方式採

取。 

二、第三項課以檢察事務

官、司法警察（官）逕

行採尿後報請檢察官

審查之義務，並考量

尿液採檢對於身體權

及資訊隱私權構成重

大限制，有迅速審查

之必要，爰明定應於

採取後二十四小時內

報請檢察官許可，檢

察官認為不應准許

者，應於三日內撤銷

之。 

三、非法逕行採取、採取

後未依第三項規定之

程序報請事後審查經

准許或經檢察官撤銷

者，均屬於違背法定

程序取得之證據，其

於個案中有無證據能

力，由法院於審判時

依第一百五十八條之

四規定認定，併予敘

明。 

（甲案：司法院版） 

第二百零五條之三  前條

 一、本條新增。 

二、為明確規範檢察事務



4 
 

第二項之許可，應用許

可書，並記載下列事項： 

一、案由。 

二、受採取之犯罪嫌疑

人或被告。 

三、應鑑定之事項。 

四、執行之機關及期

間。 

許可書，由檢察官

簽名，送交執行機關及

受採取人。 

許可書於執行期間

屆滿後不得執行，應即

將許可書交還。 

 

（乙案：行政院版） 

第二百零五條之三  前   

條第二項之許可，應用

許可書，並記載下列事

項： 

一、案由。 

二、受採取之犯罪嫌疑

人或被告。 

三、應鑑定之事項。 

四、執行之機關及期

間。 

許可書，由檢察官

簽名。 

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前

條第二項前段採取尿液

時，應出示許可書及可

證明其身分之文件。 

許可書於執行期間

屆滿後不得執行，應即

將許可書交還。 

官、司法警察（官）依

第二百零五條之二第

二項規定報請檢察官

許可採取之內容及執

行方式，爰增訂本條。 

三、第二項之送交，得依第

六十一條規定，由司

法警察或郵務機構，

送達執行機關及受採

取人。聲請人如為司

法警察，亦得交其送

達，併予敘明。 

 

 

 

行政院意見： 

考量本條所規定之許可

書，與本法第二百零四條

之一之許可書，二者同屬

鑑定許可書，其內容與執

行方式應具一致性，為避

免實務運作產生混淆與困

難，致執行錯誤而產生證

據能力之爭議，進而撼動

民眾對司法之信賴度，爰

參酌本法第二百零四條之

一及第二百零四條之二規

定，於第二項規定許可書

由檢察官簽名，並於第三

項定明檢察事務官、司法

警察官或司法警察依修正

條文第二百零五條之二第

二項前段採取尿液時，應

出示許可書及可證明其身

分之文件。 

（甲案：司法院版） 

第二百零五條之四  受採

 一、本條新增。 

二、對於檢察事務官、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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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人對於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

依第二百零五條之二第

二項後段所為之採取不

服者，得向該管法院聲

請撤銷之。 

前項聲請期間為十

日，自採取之日起算。法

院不得以已執行終結而

無實益為由駁回。 

第四百零九條至第

四百十四條、第四百十

七條、第四百十八條規

定，於本條準用之。 

 

 

 

 

 

 

 

 

 

 

 

 

 

 

（乙案：行政院版） 

第二百零五條之四  受採

取人對於檢察事務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

察依第二百零五條之

二第二項後段所為之

採取不服者，得向該管

法院聲請撤銷之。 

前項聲請期間為十

日，自採取之日起算。

警察（官）依第二百零

五條之二第二項後段

所為之逕行採取處

分，應給予受採取人

事後救濟之機會，以

符合有權利即有救濟

之憲法正當法律程序

原則之要求，落實人

權保障，爰於第一項

明定受採取人得聲請

該管法院撤銷之。 

三、為明確規範逕行採取

處分之救濟程序，以

保障受採取人之權

益，爰參酌第四百十

六條第三項對於審判

長、受命法官、受託法

官或檢察官所為處分

有不服，得聲請撤銷

之期間，明定受採取

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

撤銷期間為十日，法

院不得以已執行終結

無實益為由駁回，並

準用抗告編之部分規

定，增訂第二項、第三

項。 

 

行政院意見： 

考量第四百十八條第一項

係對於第四百十六條之聲

請所為裁定不得抗告之規

定，因得否抗告屬救濟之

重要事項，並參酌本法第

二百四十五條之一規定之

體例，爰增訂第四項，定明

對於第一項之裁定，不得

抗告。第三項所定準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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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不得以已執行終

結而無實益為由駁回。 

第四百零九條至第

四百十四條、第四百十

七條、第四百十八條第

二項規定，於本條準用

之。 

對於第一項之裁

定，不得抗告。 

四百十八條」配合修正為

「第四百十八條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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